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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（下稱沙鹿廠

區 ）於 111年9月3 0曰提出解釋憲 法 之 聲 請 ， 鈞院業於 112年2月

2 1 曰行言詞辯論程序，茲再提出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㈡如 下 ：

二 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 5款及第2項 規 定 ： 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

使 管 理 權 之 人 ，不 得 有 下 列 行 為 ：五 、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 

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。」 、 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

之 人 ，為 前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解 僱 、降 調 或 減 薪 者 ，無 效 。」

依工會法第 35條 規 定 ，雇 主 或 代 表 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不得

不 當 影 響 、妨 礙 或 限 制 工 會 之 成 立 、紕 織 或 活 動 ，顯然工會法

第35條 是 保 障 勞 工 成 立 、組織工 會 時 能 不 受 雇 主 掌 控 ，使勞工

之 結 社 自 由 能 得 以 行 使 。但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1項及第2

項 規 定 ： 「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廠場，指有獨立人事

、預 算 會 計 ，並 得 依 法 辦 理 工 廠 登 記 、公 司 登 記 、營業登記或

商 業 登 記 之 工 作 場 所 。前 項 所 定 有 獨 立 人 事 、預 算 及 會 計 ，應

符 合 下 列 要 件 ：一 、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

定 權 二 、編 列 及 執 行 預 算 。三 、單 獨 設 立 會 計 單 位 ，並有設

帳 計 算 盈 虧 損 。」 ，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規 定 ，有 關 人 事 、

預 算 、會 計 之 設 立 、裁 撤 ，完 全 取 決 、掌 握 於 資 方 手 中 ，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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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之 成 立 與 否 ，消 滅 與 否 ，完 全 取 決 於 資 方 公 司 ，如此之修正

，非但已造成工會之成立完全取決於資方，而確實對工會之結

社 自 由 ，造 成 不 適 當 之 限 制 ，更有違工會法第35條雇主不得干

預 勞 工 成 立 工 會 、組 織 活 動 之 規 定 ，工會法施行細則施行細則

第2條已達反母法工會法第35條 ，已違反法律優為原則。

二 ;又沙鹿廠區工會所屬之廠區有下列特徵：

(一〉沙 鹿 廠 區 領 有 廠 區 登 記 証 。

(T)沙 鹿 廠 區 之 地 域 ，係 在 台 中 市 沙 鹿 區 （舊台中縣沙鹿鎮） ，而

台中廠區則在台中市西屯區，兩者之地域明顯相隔而有距離 °

因 此 ，沙鹿廠區確實具有獨立性。

白 沙 鹿 廠 區 之 工 作 、業 務 性 質 ，確 實 與 台 中 廠 區 比 較 ，有其特殊

獨 立 性 ：

1 依 據 漢 翔 公 司 104年 12月3 1 日於台中市勞工局研商會議之陳述

: 「台中廠區為研發製造及行政中心. .沙鹿廠區主要從事飛機

組 裝 、飛 測 、維修及複材零組件製造」 ，可証沙鹿區確有其勞

動 條 件 之 特 殊 、獨 立 性 。

2 沙鹿廠區之飛機全機製造組裝測試、飛 機 發 動 地 面 測 試 、試車

、飛 機 全 地 面 測 試 、試 車 、飛 機 全 機 飛 行 測 試 、颱 風 量 測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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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 風 計 劃 、醫 療 專 機 、飛機複合材料製造及組裝、各類飛機

維 修 工 程 之 業 務 均 與 台 中 廠 區 不 同 ，且必須配合清泉岡機場

開 放 時 間 及 空 城 管 制 作 業 ，以及飛行前的檢查測試工作等安

全 ，因 此 勞 動 條 件 特 殊 需 求 ，確 實 顯 與 台 中 廠 區 不 同 。

3 因 此 之 故 ，沙鹿廠區設有飛航事業處之一級單位，此飛航事業

處 ，係 只 有 沙 鹿 廠 區 才 有 設 置 ，為 台 中 廠 區 所 沒 有 ，而更突

顯沙鹿廊 :區之獨立性。又依據漢翔公司分層負責明細表，飛

航 事 業 處 既 屬 一 級 單 位 ，則具有部門級規章及單位内部之員工

平 調 之 獨 立 權 限 ，更見沙鹿廠區 之 獨 立 性 。

4 又 飛 航 事 業 處 之 處 長 ，可 直 接 核 可 副 處 長 職 位 ，處長直接督導

轄 下 之 人 事 、業 務 （聲證1 :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

廠企業工會籌備會請領登記證書案相關事實與法律問題研商會

議 紀 錄 影 本 ） ，其上明载該副處長工作地點為沙鹿廠區，責任

範圍包括直接督導94人 ，而簽核意見欄即記為處長核准，更見

沙 鹿 赢 區 之 獨 立 性 。

5 又飛航事業處中設有航務組、飛 行 作 業 課 、飛 航 工 程 課 、機務

組 、修 護 管 制 課 、機 務 工 程 課 、飛 機 維 修 課 、附 件 維 修 課 、品

管 組 、飛 安 組 、專 案 管 理 組 ，此 由 附 卷 之 資 料 可 稽 ，此些均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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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鹿廠區之特殊業務之需要所設立，亦見沙鹿廠區之獨立性。

㈢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：

1 從 過 去 來 觀 察 ：

工會法施行細則第二條以獨立會計及人事權，限制工會之成立

確 實 有 違 國 際 公 約 、憲 法 、工 會 母 法 ，且所制定命令之理由牽

強 、抽 象 ，完 全 與 工 會 運 行 、自 主 、自 由 有 違 ：

(1)高 雄 岡 山 廠 之 會 計 、人事權之狀況與沙鹿廠一模一樣，但岡山

廠 已 成 立 運 作 多 年 。

(2)該 施 行 細 則 之 制 定 理 由 ，係 認 會 影 響 勞 工 之 團 結 權 ，但岡山廠

之 運 行 ，卻 未 曾 出 現 此 問 題 ，且 具 有 複 數 工 會 之 公 司 ，亦未曾

出 現 此 問 題 ，同 時 ，二個勞動條件不同之工會向公司爭取勞工 

之 權 益 ，力 量 比 一 個 還 大 ，公 司 必 須 面 對 二 個 單 位 ，如何會影

響 勞 工 團 結 權 ，實 難 以 想 像 ，因 此 ，制 定 之 理 由 ，所謂影響勞

工 團 結 權 ，確 屬 空 洞 、抽 象 ，且未有相關論述及實例以實其說

，僅 以 如 此 空 洞 、柚 象 之 理 由 而 限 制 工 會 之 成 立 ，顯然違反工

會 母 法 之 工 會 自 由 、工 會 自 主 之 立 法 目 的 。

(3〉學者張鑫隆等教授於105年1月1 2日在台中市勞工區研商會議中

一 再 指 出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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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張 鑫 隆 教 授 ：不能用最後核定權來代表說有沒有獨立人事權，

這樣的話變成總公司在決定這個廠有沒有獨立人事、會 計 ，形

同工會成立的資格是由公司在決定的。那 如 果 這 個 廠 成 立 了 ，

但 最 後 會 計 權 被 公 司 收 回 ，那這個工會就要解散了嗎？

邱 駿 彥 教 授 ：但是用這 個 來 決 定 可 不 可 以 組 工 會 ，我覺得這個

對 團 結 權 是 得 很 不 應 該 的 ，能不能組工會應該是看它是不是實

質 的 工 會 ，而 不 是 用 施 行 細 則 來 卡 他 ，你看它的要件都不是跟

工 會 相 關 ，而 是 跟 雇 主 相 關 的 。」 、 「只要沒有妨礙到工會成

立 及 運 作 相 當 要 件 時 ，應 該 要 寬 鬆解釋而不是嚴格解釋，否則

團結權 是 很 大 的 傷 害 。」

② 黃 程 貫 教 授 ：第1 個它們現在已經加入了漢翔企業工會了，而

且 他 也 沒 有 參 與 選 舉 ，所以基本上對他們團結權並沒有影響，

第2 個 ，它們 也 去 外 面 搞 產 業 工 會 了 嘛 ，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這

個 工 會 你 也 可 以 去 外 面 再 組 工 會 ，他 們 也 組 了 ，到底對他們的

團結權 造 成 甚 麼 樣 大 的 影 響 ，我 覺 得 很 成 問 題 。

③ 邱 駿 彥 教 授 ：但 是 我 認 為 應 該 要 寬 鬆 解 釋 ，不能用過去的限制

說 不 能 組 工 會 ，我們主管機關也不能以組了工會就會勞勞糾紛

為 理 由 ，要相信說勞工跟勞工之間會有一個缺口跟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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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張 鑫 隆 教 授 ：所以我們在解釋廠場的會計或人事，不應該從雇

主 的 角 色 來 看 ，這樣變成是由雇主決定你是不是廠場，我覺得

應 該 是 從 形 式 面 來 看 ，比 如 有 工 廠 登 記 ，從形式面就可以認定

為是有一個獨立團體協商的區域，那沙鹿廠如果可以確定有適

用 對 象 及 區 域 ，就 有 協 商 的 可 能 ，有協商的可能就會有當事人

出 現 ，工 會 就 有 可 能 成 立 ，所以這個廠場在形式上面是適用工

廉 法 ，工 廠 法 的 定 義 是 最 寬 的 ，通常是有工嚴登記就適用工廠

法 ，工 廠 法 現 在 還 沒 廢 掉 ，他 是 雙 重 的 勞 動 條 件 規 範 ，工廠適

用工廠法也適 用 勞 基 法 ，在 這 個 概 念 下 ，我覺得他有工廠登記

就 可 以 同 意 成 立 工 會 。

由 上 開 論 述 可 得 ，工 會 法 施 行 細 則 以 會 計 、人事權限制工會之

成 立 ，非 但 有 違 工 會 自 由 、工 會 自 主 之 精 神 ，而且無助於勞工

圑 結 權 ，甚 至 會 傷 害 勞 工 團 結 權 ，且造成資方操控工會是否成

立 之 負 面 效 果 ，更完全違背工會法立法之目的。

2 從 現 在 運 作 順 暢 來 觀 察 ：

(1)確實沙鹿廠區共有飛航事業處等 13單 位 ，主 要 從 事 飛 機 組 裝 、

維 修 、複 材 零 組 件 製 造 ，此 部 分 是 沙 鹿 廠 區 的 功 能 ，與水湳康

區 不 一 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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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沙鹿廠區之員工高達1045人 ，人 數 相 當 之 龐 大 （聲證2 :漢翔

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翔人字第 1040001122號 函 ） ，其中有80

0 多名員工已加入沙虎薇 企 業 工 會 。

(3)沙 鹿 廠 區 之 飛 機 試 飛 、新 研 究 、構 改 飛 機 的 試 飛 、醫 療 服 務 （

緊急救援） 、協 助 軍 方 靶 機 研 發 、氣 象 研 究 ，確實是水湳廠區

所 沒 有 。

(4)沙鹿廠區確實曾有單純由沙鹿廠區開過勞資會議。

(5卜沙鹿廠區確實就沙鹿廠區之人事、會 計 、獎 懲 之 約 定 ，有與漢

翔 公 司 簽 定 團 體 協 約 。

(6〉沙鹿廠區飛航事業處確實具有輕微獎懲的獨立權。

(7)漢 翔 公 司 之 人 力 資 源 之 人 力 費 用 ，亦由各處估計所需人力，加

以 陳 報 ，亦証具有獨立 性 。

綜 上 所 述 ，沙 鹿 廠 區 非 但 廠 區 獨 立 ，地緣與水湳廠區有不短之

距 離 ，且勞工數高達 1045人 ，同 時 ，業 務 内 容 深 具 特 殊 、獨立

性 更 有 一 定 之 人 事 、會 計 之 獨 立 性 ，同 時 ，亦對於團體協約及

勞 資 會 議 有 獨 立 運 作 多 時 ，均未曾 發 生 破 壞 勞 工 團 結 權 、分散

勞 工 力 量 之 情 事 。既然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

工會早已獨立開過勞資會議及與漢翔公司訂定團體協約，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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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 立 運 作 ，亦未出現破壞團結權之情事，因 此 ，更 見 以 人 事 、

預 算 、會計為工會成立之限縮條件，完全控制在資方手裡之不

合 理 及 荒 謬 性 。

3 從 上 訴 人 工 會 之 未 來 性 ，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

業工會之成立有其特殊之必要性來觀察：

漢 翔 公 司 有 七 張 廠 區 工 廠 證 ，沙 鹿 廠 區 就 佔 了 五 張 ，員工數達

1045人 ，而 且 業 務 、工 作 内 容 、工 作 條 件 的 特 殊 、差異性迥異

於 台 中 廠 區 ，且勞資會議及協約亦已獨立運作多時，顯 然 ，沙

鹿 廠 區 具 有 獨 立 、特 殊 性 ，亦無破壞勞工團結權及分散勞工力

量 之 疑 慮 。

更 何 況 ，美國最大武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已與漢翔公司共同簽

立 「策略聯盟合作協議書」 ，選定沙鹿廠區作為 F16戰機亞太

維 修 中 心 ，則可確定沙鹿廠區的業務獨立性及業務、責任的大 

幅 擴 大 ，又 員 工 更 必 然 數 倍 增 長 ，在在均顯示沙鹿廠區的獨立

、特 殊 性 及 工 會 成 立 的 必 要 性 。

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 1 、2項 規 定 必 須 有 獨 立 人 事 、預 算 、會

計 ，第2項 更 規 定 所 謂 獨 立 人 事 、預 算 、會 計 應 符 合 ： 「一 、對

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。二 、編列及執行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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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。三 、單 獨 設 立 會 計 單 位 ，並 有 設 帳 計 算 盈 虧 損 。」 ，以會計

、人 事 權 限 制 工 會 之 成 立 ，非 但 有 違 工 會 自 由 、工會自主之精神

，造成資方操控工會是否成立之負面效果，更完全違背工會法立

法 之 目 的 。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1項 之 規 定 ，限制聲請人工會

之 結 杜 自 由 ，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 1項 顯 違 背 母 法 之 規 定 ，更

用 掌 握 在 資 方 之 會 計 、人 事 、預算之方法限制聲請人之成立工會

之 結 社 自 由 ，確實此規定有違反憲法第 14條 規 定 之 情 事 ，極為明

顯 ，懇 請 憲 法 法 庭 為 聲 請 人 客 體 之 審 查 ，對於工會法第2條 第 1

項 之 規 定 應 受 違 憲 宣 告 。

謹 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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